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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執行議題

一、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76號判決：本判決把行政執

行之「基礎處分」與「行政執行」之關係論述的極為清楚，

值得研究！

(一) 行政處分將國家與人民之間的行政法律關係作有拘束力之具體化，

以此行政處分為基礎（可稱為「基礎處分」），構成隨後執行程序

之執行名義，以強制人民履行其公法上義務。從行政執行之程序構

造可知，基礎處分之程序與行政執行之程序，分屬不同階段，由此

可以推得行政執行法上之一項重要基本原則，即基礎處分之瑕疵，

除有無效之情形外，於行政執行程序中，不予過問。換言之，行政

執行之合法性，並非繫於基礎處分之合法性，而是決乎基礎處分之

「有效性」與「可執行性」。所謂「基礎處分之有效性」，係指行

政處分無無效之事由，且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

之情形（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參照）；而所謂「基礎處分

之可執行性」，則指無阻礙執行之法律上事由存在，因我國關於行

政處分之暫時權利保護制度，係採「原則不停止，例外停止」之設

計，故基礎處分未經訴願機關或行政法院為停止執行之決定或裁

定，即具有可執行性。

(二) 行政執行程序之階段化，亦即將行政程序之進行，分隔為基礎處分

之作成、告誡、執行方法之確定，均將之定性為行政處分，且各有

不同之規範內容，並對應不同之救濟程序，且各自有不同之爭訟標

的。所謂執行方法之確定，即指將告誡中所載之執行方法予以具拘

束力之確定，例如確定怠金之金額並裁處之。由於基礎處分為行政

執行之執行名義，當基礎處分具不可撤銷性時，其對於整個執行階

段原則上具有構成要件效力，行政法院於執行措施之行政救濟，原

則上無須考量或審查基礎處分之違法性，不能否定基礎處分之效

力，僅於例外情形，始得允許之，否則關於基礎處分之法定救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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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期間規定，將形同具文，且有害行政處分效力所建立之安定行政

法秩序。例外情形則為一、基礎處分之違法程度明顯重大而無效

者，自不存在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效力；二、無可期待基礎處分之

相對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行政救濟者，特別是立即消滅且執行完畢

之行政處分，處分相對人無從撤銷。於前開兩種例外情形，救濟期

間已不具規範功能，始應例外允許處分相對人於針對執行措施提起

救濟時，一併主張基礎處分之違法性。易言之，基礎處分如無無效

事由，且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之情形，又非屬無

可期待基礎處分之相對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行政救濟者，則當事人

在針對告誡處分或怠金處分（即執行方法之確定）為行政救濟時，

自不得就基礎處分之規範內容（行為義務）再為爭訟，而應受基礎

處分之拘束。 

二、 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159號判決：勞工退休金條例

之相關義務與「代履行」。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49條規定之按月處罰，係以雇主違反同條例第18條

之違規事實。 

持續存在為前提，而使上訴人每處罰一次即各別構成一次違規行為，

並由法律明定前後處罰之間隔及期間，作為區隔違規行為次數之標準，且

已將行為人改正所需適當期間考量在內，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

則。申言之，雇主因上訴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49條所為限期改善處分，

發生依期限完成改善之單一行政法上義務，在其完成改善前，此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之狀態持續中，並因上訴人依同條所為罰鍰處分之送達而切斷其

單一性，雇主其後如仍未完成改善，乃構成另一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即前次罰鍰處分書送達後之持續違規行為，為下次處罰之違規事實（本院

108年4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從而，雇主因未履行限

期改善義務，經上訴人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49條之按月處罰規定多次裁處

罰鍰者，各次罰鍰處分係分就雇主之不同行為而為處分，並不生一行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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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罰之問題，而與法治國家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並無牴觸。上訴人每次按月

處罰之客體，都是另一個違規行為，在雇主未完成改善前之按月處罰，累

計罰鍰金額雖可能超過其所應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數額，但此係雇主於評估

後，基於自由意志下選擇拒絕履行之結果。自不能因所處罰鍰金額超過其

所應提繳勞工退休金數額，即認為處罰違反比例原則，否則勢將無法達成

「按月處罰」之立法目的，甚至使其形同具文（例如當雇主應按月提繳之

勞工退休金數額，低於罰鍰之法定金額2萬元至10萬元，可能連第1次處罰

都會陷入違反比例原則之迷思或困境中）。雇主對其中特定一次罰鍰處分

不服，提起撤銷訴訟時，行政法院審查該罰鍰處分是否合乎比例原則，及

上訴人裁量權之行使有無逾越、濫用或怠惰情事，應專以為程序標的之該

特定罰鍰處分而為判斷，不得將上訴人針對雇主他次未依限改善之違規行

為所為罰鍰處分合併列入考量。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9條第1項雖規定：「雇主應提繳及收取之退休金

數額，由勞保局繕具繳款單於次月25日前寄送事業單位，雇主應於再次月

底前繳納。」惟因主管機關在雇主尚未依同條例第18條規定列表通知辦理

開始提繳手續前，根本無從知悉該事業單位究竟有多少應提繳勞工退休金

之勞工、各勞工何時到職、各別勞工每月工資金額及其提繳率多寡等計算

提繳勞工退休金數額之事項（同條例第14條、第16條等規定參照），故上

述規定應僅適用於雇主已為勞工申報開始提繳勞工退休金之前提下，方有

由上訴人確定該退休金數額，再繕具繳款單予雇主繳納之情形，而非立法

者賦予上訴人有為雇主代辦自到職日起申報提繳手續或逕為勞工提繳退休

金之權力或義務。此外，行政強制執行（不含即時強制）乃督促逾期仍不

履行其行政法上義務之債務人將來履行義務之手段，與行政罰係對於過去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義務人所為具有裁罰性之不利處分，二者性質、規範

對象及目的均不相同，彼此間自不具有可代替性，則二者是否違反比例原

則，應各自判斷，不應混為一談。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8條所定雇主向上訴

人申報開始提繳勞工退休金之作為義務，因具有不可代替性，而無法由上

訴人以直接強制執行、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等方式（行政執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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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條、第29條、第30條等規定參照），以達到與雇主自行履行義務相同

之效果及行政目的。從而，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9條或行政執行法上之直接

強制與代履行等手段，並非上訴人於按月處罰之外，所可選擇達成行政目

的而對雇主權益損害最少之方法之一，不能因為有此等規定，而推論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49條關於按月處罰之規定及上訴人據以作成之原處分，違反

比例原則。

【113年司法特考】 

為因應物聯網及平台經濟時代網路購物交易量大增，甲物流公司

（下稱甲）自民國110年起陸續增聘司機員達20人，以解決人力缺

口。甲因認為其與司機員間屬承攬關係，故並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8條規定，為此等新進到職之司機員申報並提繳勞工退休金。案經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調查，認定雙方僱用關係存在，甲違

章情事屬實，遂依同條例第49條規定，裁處新臺幣（下同）2萬元罰

鍰，並命限期改善，同時依同條例第53條之1規定，公布甲之名稱、

負責人姓名等資訊。惟甲既未主動繳納罰鍰，於期限屆滿亦未補申辦

並提繳勞工退休金。勞保局遂依法再次對甲裁處3萬元罰鍰，並命限

期改善。甲仍拒絕補行申報及提繳義務，遭勞保局先後按月裁處罰

鍰，總計達20次之多。勞保局認為不斷裁處罰鍰，依舊無法迫使甲履

行申報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之法定義務；為達成勞工退休金條例保障勞

工權益之立法目的，遂依據行政執行法第28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代

履行方式自行代替甲列表申報，並依同條例第19條第1項及第53條第1

項規定，繕具繳款單，命甲限期提繳38,700元之退休金，並諭知如不

於期限內繳納，將移送行政執行。請分析勞保局上開代履行措施之合

法性。（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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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共894字】 

    

(一) 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1項、第18條、第19條第1項、第49條、第

53條之1等規定，適用勞動基準法而具勞動契約關係之勞工，其雇主

負有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之義務，而應於勞工到職之日起7日內，列

表通知勞保局，辦理開始提繳手續，其應提繳及收取之退休金數額，

則依勞保局於次月繕具之繳款單於由雇主於再次月底前繳納，如有違

反，經勞保局限期命補申報提繳手續，屆期仍未改善者，勞保局即得

以按月裁處罰鍰至改善為止之方式，督促雇主履行義務。 
(二) 按行政執行法第29條：「第1項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

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

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第2項前項代履行之費用，由執行機關估計

其數額，命義務人繳納；其繳納數額與實支不一致時，退還其餘額或

追繳其差額」規範「代履行」此種間接強制方法。 
(三) 代履行係行政機關在義務人怠於履行作為義務時，行政機關指定義務

人以外之人履行其義務，並向義務人徵收費用之執行方法。代履行係

行政執行之方式，用以貫徹義務人之「可替代性之作為義務」，即得

由第三人作成之行為，如拆除建築物、清除廢棄物。 
(四) 依勞退條例第18條及上訴人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7條第1項、第49條

等規定製作之申報表內容，雇主依勞退條例第18條規定應申報之勞工

到職、復職日期、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等事

項，涉及其與勞工間之勞動關係成立時間與勞動條件10，以上勞動關

 
10 按勞工保險之月投保薪資，係指由雇主按勞工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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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之內容，非勞動契約當事人之上訴人或其他第三人難以確實知悉詳

情，則有關上開內容之申報義務，性質上非屬能由雇主以外之他人代

為履行，勞保局於雇主為上開申報前，無從確切具體化雇主應提繳之

退休金數額，而得以依同條例第19條繕具繳款單寄送雇主命其繳納。

是以雇主所應履行之勞退條例第18條規定之列表通知勞保局之義務，

性質上無從透過行政執行法之代履行手段，達到為雇主履行之目的。 
(五) 綜上所述，勞保局上開代履行措施，乃違法行政行為。 

  
  

三、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庭110年度訴字第958號判決：對

「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說明。 

按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有稱之為「公法之返還請求權」，在

行政法規中，如行政程序法第127條關於授益處分之受益人返還所受領之

給付，或稅捐稽徵法第28條關於納稅義務人申請退還溢繳稅款等規定屬

之，無非就不同之態樣而為規定，尚無統一的不當得利法之明文。又公法

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構成要件，須於公法之法律關係中，有無法律原

因之財產移動，使一方受有利益，而致他方受損害；此時，受損害之人得

請求財產利益之受領人返還不當得利；適用之際，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應

類推適用民法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98號判

決參照）。次按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

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

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復為行政執行法第26條所準

用。現行行政訴訟體系下之債務人異議之訴，係由債務人於強制執行程序

終結前向行政法院提起，旨在排除執行名義之執行力。至於作為執行名義

 
之規定，向上訴人申報之薪資；受僱者之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則係以其薪資

所得為準，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規

定參照。 




